
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校教发﹝2012﹞18 号 

 

北京科技大学“全英文教学示范课程”建设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北京科技大学“十二五”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规划》精神，学校决定开展全英文教学示范课程建设。为规范此项

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英文教学课程是指选用英文教材，并在课堂讲授、课

件、作业、考试等环节均使用英文的课程。 

第二章 建设内容 

第三条 全英文教学课程的建设内容包括教育教学理念更新及

教学内容优化、英文教材选用、英文教学大纲的编制、制作全英文教

学课件、英文教学资源建设等。 

第四条 全英文教学课程可使用国外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优秀

原版教材，也可在吸收和整合优秀原版教材的基础上，申报学校规划

编写符合我校及国内高校教学需要的英文教材。 

第五条 全英文教学课程应建设课程网站，让学生共享全英文优

质教学资源，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 

第三章 申报与评审 

第六条 每年教务处将申报限额下达至各教学单位，由各单位组

织教师申报。 

第七条 申报建设的全英文教学课程原则上应是非语言类本科

生课程，具有较好的建设基础，教学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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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申报课程的负责人要有累计 1 年以上（含 1 年）海外工

作和学习经历，鼓励聘请国外教师、专家承担全英文课程的部分教学

工作。 

第九条 申请人填写《北京科技大学全英文教学课程建设申请

书》，所在单位对申请书及其他支撑材料进行审核并签署意见，汇总

后统一报送至教务处。 

第十条 教务处聘请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并将评审结果进行公

示。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十一条 批准立项的项目填写《北京科技大学全英文教学课

程建设项目任务书》，并按照任务书开展工作，建设期 2 年。 

第十二条 对经过一轮讲授的课程开展中期检查工作，课程组

须提交中期检查报告及相关支撑材料。未通过检查的项目予以终止。 

第十三条 对经过两轮讲授的课程开展结题验收工作，课程组

须提交结题验收报告和相关支撑材料，验收合格后授予“北京科技大

学全英文教学示范课程”称号。 

第十四条 无法按时完成预期研究目标的，可申请适当延长研

究期限，逾期仍未完成预期研究目标的，项目予以终止。 

第十五条 项目负责人因工作调动、出国等原因不能继续承担

研究工作的，项目予以终止并收回剩余经费。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六条 每门课程资助经费为 3 万元，分两批下拨，项目批

准立项后下拨 50%，中期检查通过后下拨 50%。 

第十七条 批准立项的课程须编制预算，经费的支出严格按照

预算执行。 

第十八条 经费开支范围按照《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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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经费的报销由教研科科长审核，主管处长签字并加

盖教务处公章后到财务处会计科办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